                      耶穌復活       太二十八5~7

    太二十八5~7：「天使對婦女說：不要害怕！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。他不在這裡，照他所說的，已經復活了。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。快去告訴他的門徒，說他從死裡復活了，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裡你們要見他。看哪，我已經告訴你們了。」今日我們來思想若我們是當時的婦女，聽到這樣信息會是甚麼樣的心情呢？也害怕，或如門徒懷疑、不信呢？（參16~17）

相信耶穌死後復活乃基督教的重要教義信仰的根基：「假如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，假如基督沒有復活，那麼，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，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。」（哥林多前書：十五13~14）問我自己是不是像撒督該人不信有復活？復活節象徵重生與希望，乃紀念耶穌基督於主後33年被釘死後第三天復活的事蹟。不過在現今，許多與復活節相關的民間風俗，都不是起源於基督教的。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復活節的意義。

一、為什麼復活節的日期每年都不同：復活節（英語：Easter），又稱主復活日，是現今基督徒的重要節日之一，最初在猶太人逾越節當日或之後的星期日，但西元四世紀教會會議決定不用猶太曆，此後每年3月21日當日或之後，出現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，就是復活節。所以去年復活節為4/5，今年為3/27，明年為4/16日。

二、耶穌復活的證據：世人的復活如舊約和新約聖經都曾記載有人復從死復活(參太廿七52)，但他們的復活與基督的不同，世人的復活會再面對死亡，但耶穌是復活升天，是活著的神而且還要再來。透過聖經清楚記載了耶穌復活升天的證據：

1、
耶穌自己曾預言：「耶穌對門徒說：『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。他們要殺害祂，第三日祂要復活。』門徒就大大的憂愁。」（太十七22~23）

2、
空墳墓：「天使對婦女說：『不要害怕！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。祂不在這裏，照祂所說的，已經復活了。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。』」（太二八5~6）

3、
顯現給人看：「並且顯給磯法看，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；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，卻也有已經睡了的。以後顯給雅各看，再顯給眾使徒看，末了也顯給我看。」

4、
證明復活的身體：「多馬卻說：『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痕，用指頭探入那釘痕，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，我總不信。』……（耶穌）就對多馬說：『伸過你的指頭來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來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總要信！』」（約二十25~27）

5、
形狀已經改變：「正談論相問的時候，耶穌親自就近他們，和他們同行；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認識祂。」（路二四15~l6）

6、
升天：「說了這話，他們正看的時候，祂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，便看不見祂了。」（徒一9）

7、
要再來：「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；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。」（約一四2~3）

三、主日代替安息日：耶穌從死裏復活的日子，是七日的第一日。這一日叫做“主日”就是基督復活的日子（參啟一10）。耶穌不但稱祂自己是人子，也是安息日的主，更是復活的主。所以基督徒為了紀念耶穌從死裏復活，就用主日來代替舊約的安息日。
四、基督復活所帶來的意義：

1、
主藉著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（羅一4）。

2、
神叫耶穌復活，向我們證明祂是神的兒子（徒十三33）。

3、
耶穌被交給人，是為我們的過犯；復活，是為叫我們稱義。

4、
基督若沒有復活，我們便仍舊在罪裏（林前十五17）。

5、
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；基督既已復活，照樣，在基督裏的眾人也都要復活（林前十五20~23）。

6、
基督徒若不復活，就只在今生有指望失去永生的盼望。

五、復活的權柄和使命：我們若有與基督同死的經歷，就也必有與基督同活的經歷，並且也要和祂一同在復活生命中作王掌權（參提後二11~12）。要把國度的福音傳遍天下，使萬民作屬天國度的子民。彼此勸誡，互相教導，恒心遵行主的話，主就常與我們同在。（參太二八18~20）
